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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她怎麼說？」－由受暴婦女的觀點

來思考家暴服務工作 

吳敏欣 

壹、前言 

自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以來，臺灣的

家庭暴力服務與防治工作也日漸成熟，對

暴力意識的認知也漸為強烈，尤其法入家

門的法律觀念開始改變人們對於家庭暴力

的看法及處理方式，對於自己或他人遇有

家庭暴力狀況時，也懂得通報的求助方法

以保護涉及其中的各個人的安全，這也顯

示民眾逐漸具備防暴意識，以及懂得維護

自身權益。 
自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以來，也將近

十七年的時間，臺灣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在各方面的努力與合作之下，有長足的進

步，同時也增強社會各界對暴力議題的重

視。為使家庭暴力防治工作能更落實，減

緩受暴婦女的暴力攻擊及降低人身安全的

風險，自 2008 年開始，內政部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現已更名為衛生福利

部保護服務司）補助各縣市政府試辦「家

庭暴力防護網」方案，期待透過網絡合作

經驗，提升保護被害人的成效，更於 2011

年在臺灣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全面推

動，期待對於臺灣家庭暴力防治業務能獲

得更有效的回應。 
透過研究（劉淑瓊、王珮玲，2011）

針對安全防護網成效評估可以看出 88.7%
的案件被害人危險狀況有降低，安全防護

網的合作機制確實對被害人達到風險管理

與預防的作用（Robinson, 2006；Robinson 
& Tregidga, 2007），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確

實能為受暴婦女提供細致的服務，以協助

其脫離暴力的環境。 
然而，身在其中的受暴婦女也是如此

感受到家暴防治業務能協助他減低人身安

全的風險，讓他可以在無虞的環境中生活

嗎？尤其是處於安全防護網之跨專業網絡

單位共同合作的服務下，受暴婦女的想法

與感受是什麼？這是本文想探討的主要內

涵。 

貳、文獻探討 

一、暴力對受暴婦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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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對受暴婦女多半是產生負面的影

響 為 多 ， 包 括 生 理 層 面 的 傷 害 ，

Commonwealth Fund 調查發現，受暴婦女

比未受暴婦女更可能評估其健康狀況為

「還好」或「不佳」，並且表達需要尋求醫

療照護（引自宋麗玉，2013）。經濟層面的

控制，例如不讓受暴婦女經濟自主的機

會、不讓受暴婦女工作等，使得受暴婦女

不得不依賴加害人，因而加深暴力關係

（Straus et al., 1980; Browne & Herbert, 
1997）。心理層面的影響可能造成婦女產生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容易感到沮

喪、挫折、自尊低落、無自信、害怕、憂

鬱等，在黃婌倩（2011）的研究發現，受

暴婦女有較高程度的憂鬱傾向，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的情形也較為明顯，尤其是家庭

危險程度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憂鬱程度

成正比，因此暴力對受暴婦女造成的心理

壓力更需加以重視。而 Walker（1979）提

到的「離開是不可能的」的無助感受（the 
learned helplessness）也強化了受暴婦女再

回到暴力關係的不得不選擇，因為他相信

他離不開加害人，且他也沒有辦法離開加

害人，如同 Walker 所提出的暴力循環就像

是張網子的渦流一樣，讓婦女在看到希望

的剎那，卻又很快地掉入絕望的深淵。 
這些影響結果都可能造成受暴婦女在

面臨決策時，更不容易有清楚的思路來判

斷或決定重要事項，也需要專業人員在服

務過程中予以陪伴與釐清。 

二、受暴婦女的需求 

面對暴力時，報警常是受暴婦女求助

的第一個措施，同時在家庭暴力防治法中

也擴大警察機關處理家庭暴力事件的權利

與責任，而警察人員的介入能即時解決婦

女人身安全的問題，並提供安全計畫

（McClennen, 2010）。離開暴力的環境，

庇護服務是受暴婦女另一個需求的選擇，

Wiehe（1998）表示庇護服務和支持團體被

受暴婦女評為最有幫助和有效的服務，在

庇護中心裡能讓受暴婦女感到安心，支持

團體能讓受暴婦女感受到充份的同理與安

撫，對於受暴婦女內心的平靜有很大的助

益。法律議題的協助也是受暴婦女需要的

資源，例如保護令的聲請、離婚事宜、監

護權事宜等，然而在採取法律行動之前，

受暴婦女會有許多的擔憂，尤其是害怕相

對人知道她採取法律或司法行動之後，會

更加激怒他而引來更多的暴力，在李君馥

（2012）的研究中提到，在受暴者尋求司

法協助後，或許某部份可以抑制施暴者的

行為，但卻可能導致施暴者懷恨在心，使

雙方關係更難修補，也可能使施暴者怪罪

受暴者使他被定罪，而讓雙方關係決裂，

這些都清楚地呈現法律需求可能帶來的後

續效應。 
需求常是變動的，因著暴力歷程的不

同變化可能會有所調整。專業工作者應該

能敏察到受暴婦女的需要，適時給予協

助，使其能獲得合宜的資源，也充備自我

力量，以面對暴力議題。 

三、受暴婦女安全計畫與危險評估的

關係 

既然受暴婦女處在暴力危險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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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員最常做的事也是在家暴防治工作的

首要之務乃是與之討論安全計畫同時也了

解個案安全計畫執行的情形，而個案願意

參與安全計畫的討論，前提是認知自己處

在危險情境中，也就是對自己危險因子的

評估是高的。Murray（2015）等人的研究

提到，受暴婦女認知自己所面臨的安全風

險包括：(1)缺乏個人資源（如經濟、工作、

交通工具等）；(2)加害人使用科技方式來

加重他的暴行以及追蹤被害人；(3)當被害

人離開加害人就增加危機風險；(4)被害人

的心理及藥物濫用議題使其成為易受傷害

的對象；(5)跟蹤；(6)來自邊緣人口的獨特

文化脈絡；(7)加害人的特質，如心理健康

問題或藥物濫用議題；(8)與暴力有關的權

控議題。 
莊文芳、曹宜蓁（2012）的研究中發

現，無意願接受服務的個案是社工員最棘

手的服務對象，而婦女沒有意願接受服務

的原因可能是源於自身能力的考量、與施

暴者的強烈情感連結難以切斷、習慣暴力

情境也對威脅麻木或抗拒去討論自身受暴

經驗、喪失辨識暴力的能力等。在蕭郁娟

（2016）的研究中也提到，受暴婦女對危

險的判斷具有主觀認定的特性，並非以人

身安全為唯一的考慮。由此看來，這些受

暴婦女的狀況也就是處於「高危機低意願」

的情形，社工員透過主客觀條件評估個案

的安全議題時，認為個案可能處於高危機

的風險之中，但常常個案並不是如此看待

自身處境，對於社工員的介入採取拒絕、

逃避、消極的措施，這也更將受暴婦女推

入暴力情境的泥淖中。 

Campbell（2002）認為安全計畫的討

論 需 要 在 具 專 業 態 度 的 互 動 過 程

（interactive process）中進行，同時也要協

助案主確認一般性及特定性的策略以增進

他的安全性，這樣的過程也應該是在增權

及提升案主自主性的對話中進行。其實安

全計畫最後的討論結果是一份具個人特色

的檔案，尤其是要能滿足被害人的獨特需

求，同時也要能處理被害人的特定情境與

特質（Murray & Graves, 2012），而這個計

畫要簡單、實際、行為上可操作，而非過

度的描述性。能與受暴婦女討論出一份適

合他自己特質與生活脈絡的安全計畫，對

於他危險處境的判斷及後續處遇將有很大

的幫助。 

參、研究結果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進行的時間為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份期間，曾經進入臺南市家庭暴力安

全防護網的高危機列管個案。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之搜集資料

的方法，透過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
pling）的方式，與曾在高危機會議中被列

管的高危機個案進行深入訪談，同時依據

研擬之半結構訪談大綱（詳見附註）了解

個案對家暴網絡單位所提供服務的意見與

想法。 

二、研究對象 

配合臺南市七大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分

佈區域為主要條件，每一家庭福利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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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選取一位個案為最後訪談對象，惟玉井

區個案數較少，在此次訪談中將不列為訪

談選取區域，共計有六位個案接受訪談。

個案基本概況如表 1。 

表 1  訪談個案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 T 受訪者 M 受訪者 H 受訪者 O 受訪者 E 受訪者 C 

服務時間 1 年 1 個月 1 年 9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1 年 3 個月 

年齡 39 47 33 49 36 66 
受暴樣態 肢體暴力、

精神暴力 

肢體暴力、

精神暴力 

言語、肢體

暴力 

精神、肢體

暴力 

精神、肢體

暴力 

精神、肢體

暴力 

通報來源 教育單位 社政社工 衛政社工 警政 警政 警政 

服務狀態 服務中 結案 結案 結案 結案 結案 

與相對人

互動現況 

離家在外居

住 

離家在外居

住 

再次共同居

住 

離家在外居

住 

離家在外居

住 

相對人死亡 

 

三、研究分析 

1.家暴防治概念需即時介入 
有名受訪者在家暴事件發生時，並不

清楚家暴防治體系與保護令申請，使得該

受訪者能採取回應家暴事件的方式相當受

限，「我嫁了兩個老公，這兩個老公都打

我，第二個老公打得很厲害、打很多次，

他都為了錢，我不知道可以報家暴」（受訪

者 T）。她進一步指出專業服務的介入對於

家暴受害人的保護有絕對提升，使被害人

有能夠依附的力量。保護範圍延伸到其他

被害家庭成員也有其必要性，可以使被害

人更無後顧之憂地選擇離開受暴環境。 

當受訪者進入到第二段婚姻，又面臨

家暴情境時，「我當時被先生打住院，社工

有來但是我沒有聲請保護令，因為我不知

道可以聲請保護令，後來我同事跟我說我

才知道。不過好像也太遲了，他不亂就好

了，他不亂我就不會緊張。我有警告他，

如果你再亂我會聲請保護令，保護令裡面

有幾公尺你如果靠過來我就叫警察你就被

抓去關，但是他很怕被關，所以他就不敢

再來亂我了」。雖然個案沒有實際提出保護

令申請，但對保護令有些微認識據以警告

相對人達到嚇阻的效果。 
這個案例提醒，醫護人員或社工員是

否能於服務即時察覺及辨識家暴個案並提

供適當資訊與協助。而家暴個案第一次的

求助經驗，若能即時獲得協助的訊息及相

關法令的了解，有助其人身安全計畫的擬

定，及因應暴力機制的產生。然而累積多

次的求助經驗，也促發個案發展出自己因

應相對人暴力的方法，同時方法更多元也

更能朝正式系統接近（林德輝，2012）。 
2.保護令聲請的自主判斷 
雖然，網絡成員在家暴被害人遇到暴

力事件時，必定會告知保護令相關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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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但有時家暴被害人並不認為有必

要聲請保護令以保護自己，反而認為自己

對暴力的評估才是最可靠的判準。「通報的

那時候社工有問我要不要聲請保護令，我

覺得我還控制得住所以應該先不用，因為

他(相對人)和我住在娘家，而我爸爸還在」

（受訪者 H）。也許社工員已經針對保護令

及相關制度做了詳細說明，足供個案進行

判斷，再者個案也是自己問題的專家，確

實能知道該如何因應，因而懂得如何採取

自保措施。 
社工員對安全議題的判斷與個案並非

全然相同，必要時社工員然須向個案說明

及分析，因此社工在個案決定聲請保護令

乃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我社工有叫我聲

請，那時候我跟他說聲請保護令不會過，

所以就不用聲請，可是後來他堅持要幫我

們聲請，我是覺得已經聲請那麼多次都不

會過而且都被糟蹋，我覺得不要了，後來

他堅持直接幫我們送，那一次就有過，後

來第二年再聲請就沒有過了」（受訪者

M）。 
這樣的狀況也提醒網絡成員，當評估

個案資源、能力、環境並未到位時，網絡

成員還是可以在保護令聲請的角色擔任較

為主動積極的角色，俾給予個案真正的協

助與保護，以免個案被排拒於正式系統之

外。 
3.保護令確實發揮保護與安心的效用 
受訪者 C 是此次受訪者中受暴時間最

長且年紀最長的個案。她遭受暴力的時間

長達 40 多年，她提到剛結婚生下第一個孩

子時，先生就開始有暴力行為，然而在早

期家暴的體系與服務尚未建立，加上當時

離婚時子女監護權的判定是由男方獲得，

這種不平等的體制使得她在考量子女利益

後選擇停留在暴力的婚姻中。直到近來孩

子長大獨立，成為支撐受訪者的力量後，

子女鼓勵受訪者脫離暴力並向正式部門尋

求協助後才開始聲請保護令，「家暴保護令

對婦女真的很有用，這要跟社會大眾說，

這個東西不能取消」（受訪者 C）。 

保護令對於相對人具有嚇阻作用，受

訪者提到那時網絡成員的建議，「他們叫我

要聲請不能讓他（相對人）跟蹤，我感覺

就是一張紙而已，他要怎麼樣我們也不曉

得。後來有保護令後，至少他會有顧忌，

不是像之前直接大剌剌的來（指暴力行

為），至少他會有顧慮，雖然我們不是願意

說拿這個一定要怎麼樣的，可是至少他有

顧慮就覺得比較安心一點點」（受訪者

M）。 
個案因為保護令而獲得心理的安定，

即使並沒有實質透過報警或其他法律行為

讓保護令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對相對人具

威嚇的作用，就足以讓被害人強烈感受到

保護令帶來的保護，更重要的是讓被害人

在心理上感到安定。 
4.社工員帶來的情感性及工具性作用 
談到關於高危機時期個案與社工的接

觸經驗，受訪者能感受到社工員的用心，

「我覺得社工打電話和見面都好，因為社

工也有自己的時間啊，不可能天天見面，

他也方便我也方便，他有打電話關心我，

我也開心啊！」（受訪者 O）社工可以透過

不同方式和個案保持關係，傳達對個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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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與支持，除了可維持關係也能盡量不

影響案主的日常生活。 

社工的介入在高危機時期很重要，除

了對暴力的處遇、人身安全的維護，也發

揮穩定案主自身情緒的作用，同時也是協

助案主發展面對未來生活力量的重要媒

介，「社工幫我開破（臺語），叫我不要自

殺還有孩子要養，我有聽他的話。他要我

堅強，因為還有孩子，你死孩子就沒媽媽

了，他這樣跟我說，我有慢慢改進，要為

孩子設想」（受訪者 T）。「第一安慰鼓勵我

們不要傷心，我們很無助會幫忙協助是友

情的感覺。讓我們最感動的是社工是個男

生，他讓我相信他會保護我們、給我們安

全感。社工常常跟我們說法律是會保護我

們的，長期壓榨所以會恐懼，所以要讓社

工知道他們這樣安撫人的心真的很有用。」

（受訪者 C）可見得社工員對於個案的強

力支持與鼓勵，確實對個案發揮很大的作

用，尤其情緒上較不穩定或能力上較弱的

個案更是如此。 
受訪者提到社工在高危機過程中給予

的協助，對於不熟悉公部門處遇資源與流

程的個案，能夠提供即時的幫助，此外社

工也扮演訊息傳送者與教育者的角色，「我

們很辛苦的時候，社工每天打電話諮詢，

我們不會處理保護令，因為警察幫我們送

件，訴訟條是社工幫我們弄，還帶我們去

安平服務中心寫訴訟條，他人很好，那時

我們很無助我們是社會邊緣人，他讓我們

諮詢」（受訪者 C）。 
可見得社工員帶來的支持、安撫、穩

定的力量，都深深打入個案心中，讓他們

的 能 量 可 以 發 揮 出 來 ， 就 是 充 權

（empower）個案的信心與能力，而社工

員自信與肯定的表現，也間接讓個案對於

法律及問題解決更有安定感與信心。 
社工員會依據個案個別需求提供相關

協助資源，「他叫我不要接他（指相對人）

電話，如果他利用朋友約你出來都不要，

要去哪裡都要有人陪同不能單獨行動，他

有特別叮嚀開庭那天他就在法院等我。社

工有說可以幫忙緊急安置一個地方，他是

給我建議如果要去那些地方生活比較有約

束，需要去那邊他可以幫忙申請」（受訪者

Ｏ）。受訪者離家時帶著子女，且缺乏可以

居住的處所，因此社工幫忙案主申請住屋

補助，「因為媽媽家太小住不下，社工幫我

申請房屋補助」（受訪者 E）。「我有跟社工

說我睡不著會亂想，他建議我去找精神科

醫師，後來我才有去」（受訪者Ｏ）。 
5.社工提供服務應深度與密度的並進 
在臺南市家庭暴力服務輸送流程中，

當個案度過高危機時期後，視需要將被轉

介至二線單位繼續接受服務，以延續對個

案的關心與協助。個案委婉地提到了關於

社工服務密度與強度的議題。 
「Ｘ社工和我接觸的時間沒有很長，

因為Ｘ社工後來把我的案子轉交給一位Ｙ

社工（二線服務單位），我想如果可以的

話，社工可以積極地和受暴人聯繫，不要

說都是受暴人主動聯繫，我覺得說，如果

從頭陪我們走到結案，沒錯，可能你的案

子不只我一個，有很多個，有的時候中間

這段期間可能說你接其他的案子在忙，沒

有辦法完全照顧到另外這一邊，也不是期



專題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56 期 246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待社工做甚麼，就是偶爾關心一下受暴

人，因為受暴人心理需要有人在後面推

他，他才敢往前踏，你如果做一半就停下

來他不敢往前踏，你必須要一直在後面慢

慢一步一步推他，他才敢往前踏」（受訪者

E）。受訪者的回應提醒社工員，面臨諸多

案量與行政工作，社工員的積極與態度對

個案脫離暴力產生重要影響力，也關乎個

案心理上被重視的感受。 

6.肯定警政網絡成員的介入作為 
(1)肯定警政人員的情感支持作為 
針對警政介入緩解家暴立即風險，受

訪者詳細說明警政介入對他們心理感受產

生的安定作用，「第一次警察走到我旁邊問

我需要協助嗎？那時他幫我很多，做筆錄

他看我手在發抖，他拿藥給我擦，我們到

警局作筆錄，我先生又追到警局去，我們

三個人都怕得要死，警察就用門隔開，但

是他（相對人）可以看到我們，我們也可

以看到他，看到他出現的時候我們就怕，

警察跟我們說這裡是警察局，就給我們安

撫，如果敢亂來就是現行犯，就一直給我

們安慰，警察就說不要怕把心情定下來，

我們來做筆錄」（受訪者 O）。「我們報警，

他（警察）就馬上叫我們去做筆錄啊，筆

錄作完就去驗傷，回來就送件，服務不錯

了啦，還會打電話來關心我」（受訪者 T）。
這段談話除顯示個案對警政系統介入的滿

意外，也看到警政人員對個案的同理、關

懷、人身安全的保護，都讓被害人吃了定

心丸，可以安下心來好好做現在要做的事。 

(2)肯定警政人員約制相對人的作為 
「先生打我的時候，我叫我小兒子打

電話給警察，不然那時候我跑不出來，後

來他發現我小兒子打電話給警察，手機搶

過去，警察來敲門又不開，也不放我走，

那時候我公公也不放我走，警察說這樣不

可以，要放人家走，有甚麼事情直接去法

院說」（受訪者 T）。「聲請家暴令的時候，

警察去到老人院他（指相對人）會怕，真

的對男人有用，這個法律對他是有用的」

（受訪者 C）。對受暴長達數十年的案例，

警察憑藉公權力執行約制，對相對人產生

有效的約制能力，同時警察對相對人的警

示作用也讓被害人能減輕暴力威脅。 

(3)肯定警政人員資源連結的作為 
警政人員除了其職責外，也會提醒個

案相關訊息或是提供心理情緒支持，給予

受暴家庭不少幫忙，「聲請家暴保護令都是

警察幫我們處理的，我認為警察諮詢很

好，（相對人）每天亂到受不了。我們聲請

保護令之後，警察說你們可以聲請強制就

醫，警察有說一些資訊，不然我們也不知

道。警察是跟我們說他跟正常人不一樣，

都要開瓦斯報案很多次，他說可能生病了

要送到療養院去看看。他說你們有沒有覺

得他生病嗎？我說你不講我都不知道。我

真的很感動那個警察，資訊給我們很多」

（受訪者 C）。 
7.第一線衛政人員對家暴敏感度的助

益 
衛政體系在高危機時期對於受訪者的

協助，在研究過程中是較少被提及的，受

訪者提到自己受暴後送醫，在醫院期間和

醫療人員接觸的經驗，「我沒講得很清楚，

可是我覺得有一次那個護士小姐好像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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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是什麼情形，因為那一次是我前夫載

我去的，我前夫在旁邊就說看一看這樣可

以回家了，護士小姐說還不行這個要吊點

滴，三、四個小時才可以回去，她就這樣

子跟他講還不能馬上回去，而且病情又不

曉得怎麼樣可能要留下來觀察，我感覺她

是在幫我，因為我覺得回去會被打到死，

還好她把我留下來，因為他正在氣頭上，

說不定回去會被打，他把我留下來，至少

過了那一段時間，他可能也酒醒了比較不

會生氣了，覺得有的護士小姐比較敏感」

（受訪者 M）。第一線醫療人員接觸家暴

個案時仍夠辨識疑似家暴個案是很重要

的。 
8.心理諮商使受暴婦女創傷情緒獲得

安慰 
諮商對於受暴婦女確實產生抒解壓力

的作用，「我跟一個不認識的醫師，第一次

見面講話就一直哭，一直發洩情緒，跟他

講我的經歷，他給我安慰的話，我講了以

後心情放鬆很多，我建議受暴婦女要尋求

這個管道。他說你搬出來很多人幫助你

喔！你看社工、警察、醫師給妳很多協助，

讓你可以對這個事件圓滿達成，不要對自

己沒有信心」（受訪者O）。「家庭福利服務

中心有跟我提要諮商，我那一陣子真的心

情很不好，社工幫我安排，我覺得至少有

一個願意聽你，站在你的立場聽你講的

人，真的很好！我覺得你跟別人講，內心

的結才會打開」（受訪者M）。 

9.受訪者對家暴防治工作的回饋與建

議 
六名受訪者除了針對過去家暴高危機

處遇藉由服務使用者的經驗提出回饋外，

她們也對現行服務和有相似境遇的對象提

出一些後續建議。 
曾經因為不認識家暴處遇資源，而未

能積極求助的受訪者 T 說「我希望別人被

打可以報警，希望她們可以聲請保護令保

護自己，不要像我」。她更進一步針對服務

過程中團隊成員提供的服務回饋說，「我覺

得妳們做到這樣就很好，這樣我就很滿足

了，我不再要求甚麼」。受訪者肯定社工的

介入，「社工給我們安全感，我現在講給你

聽，要講給受傷的人知道，求助很有幫忙，

你們關心很好，因為我本來怕到都不敢出

去」。 

受訪者 M 則提到經濟因素在個案脫

離家暴情境的決定性影響，她說「我覺得

經濟的因素也是很重要，有工作跟沒工作

的人心情也是差很多，如果真的有一份安

定的工作，至少會比較堅強」。此外她也提

到刻版的性別印象給女性家暴當事人帶來

的負面影響，值得相關服務人員多加留

意，「我覺得一般人沒有同理心，而且兩個

人離婚他們會說是女生方面的問題比較

大，你會被打是因為你有問題才被打，我

覺得真的很不公平」。 
我們可以瞭解到即便各種家暴處遇服

務在近年已逐漸建制，且依據個案的需要

不斷調整服務內容與運作方式，然而社會

文化價值觀念似乎仍未完全隨著時代轉

變，因而對於特定性別的偏誤預設仍有待

改善。 

肆、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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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一)正式系統帶來的安定作用 

個案對於社工員的支持與鼓勵相當肯

定，同時也對個案發揮很大的情緒安撫作

用，社工員給予的支持與穩定力量，讓個

案的能量可以發揮，充權（empower）個

案的信心與能力，因此受訪者也反應第一

次的求助經驗如果能獲得即時的協助與訊

息，有助個人人身安全計畫的擬定，及因

應暴力機制的產生。尤其對於累積多次求

助經驗或年齡較高的受訪者，其發展出自

己因應暴力的方法，同時因應方法也更多

元；當受訪者感受到因應暴力的方法愈能

有效控制、嚇阻相對人的暴力行為，愈能

帶給被害人更多的力量與勇氣。此也反應

出，良性的求助經驗對於被害人具有正面

的效應。 
不論社工員或是警政人員會提供工具

性訊息，對於被害人而言，是相當重要的

助益，資源的供給與連結也讓處於困境中

的被害人有方向可尋，讓他們不安的心可

以安定下來。 

(二)網絡成員該有積極作為 

有了警政單位對相對人的約制作為再

加上保護令的約束，家暴相對人的暴力行

為確實減少許多，也減輕被害人的暴力危

機。由於警政人員與個案接觸常是他們最

驚慌害怕也最手足無措的時候，因此警政

人員的同理、關懷、法令事項的協助、人

身安全的保護，對被害人都顯得格外重要。 
雖然社工員多會積極地與個案討論保

護令聲請一事，而保護令也確實對個案實

質危機因應及心理安定發揮很大效用，但

個案對於保護令的聲請心中自有其定見，

尤其會考慮自身能對暴力情境有所掌握，

以及對相對人暴力舉動也能有預判力。惟

在此狀況下，網絡成員還是得再進行更為

精準的判斷與提醒，必要時得依職權代為

聲請保護令，以免個案輕忽了相對人的行

為或對自己的判斷太有信心，因而造成傷

害。 
衛政系統的醫護人員能在個案到院就

診時，透過個案行為與相關線索敏感到個

案可能是受暴婦女，那麼應採取必要的預

防措施，例如語言上更為小心，以免觸動

暴力情境；行動上更具危機意識，協助個

案進行緊急應變措施等。精神科醫師或心

理諮商能舒緩個案情緒與創傷，協助個案

能走出暴力陰影，使其受傷的心靈獲得復

原。 

(三)個案意見的反思 

社工在個案脫離家暴過程扮演關鍵推

手，雖個案受限於現時社工業務的區分，

將分屬不同工作者或單位的協助，然而要

關切的是個案期待的服務頻率與強度是否

能夠被隸屬不同單位的工作者所滿足。研

究也指出（沈慶鴻，2012）婚暴社工在提

供服務過程所呈現之「陪伴不足、深度不

夠」的狀況，除了可能與工作者能力有關，

更可能是「沒時間陪伴、沒時間深入」的

結構因素所導致。李易蓁、王招萍（2013）
由實務上也觀察到，很多個案對於社工之

專業角色功能很陌生，這包括不清楚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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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的服務，和質疑社工是否真的可以

提供幫忙。故而社工在建立關係的過程，

其實是需要去挑戰個案負面評價的，但是

未有後續服務以及電話關懷的談話深度有

限，似乎正是落實了個案對社工難以提供

有效協助的刻板印象，凡此都會折損社工

的專業形象，進而再導致服務困境，此如

同惡性循環。 
個案在求助過程中，面對警政人員、

社政人員有時會經驗到性別帶來的負向感

受，也許是對「受暴婦女」有既定的印象，

也許是對「男性警政人員」、「男性社工人

員」有既定的角色期待，因此在提供的過

程中，要留意社會文化價值觀念對服務者

本身產生哪些影響，而服務提供者又是抱

持哪些觀點來看家暴被害人與加害人。如

此仔細檢視的目的，也是為了避免家暴被

害人處在被咎責的角色，這狀況有時也會

限制個案向外尋求協助的動機與能力。因

此具性別意識對於服務提供者而言，是需

要時時自我提醒與省思的一部份。 
至今仍有女性受害人即便是受害弱勢

的一方，依舊承擔著家暴事件中被咎責的

角色，實務工作者在第一線服務時需要特

別 留 意 此 一 歸 咎 與 責 難 受 害 人 （

victim-blaming），這種現象有時也會限制

個案向外尋求協助的動機與能力。 

二、建議 

(一)強化專業訓練順暢服務輸送歷程 

由個案的意見中也提醒家暴社工員，

個案的服務歷程及服務重點要如何擺放，

才能兼顧行政負荷量及個案需求，這是值

得進一步思考的。訪談的技巧、關係建立

的方法、信任關係的維繫、危機因素的判

斷、處遇計畫的擬定等都是相當重要的工

作方法，課程訓練可再針對預估（

assessment）的觀察與判準、處遇（treatment
）的擬定與執行及評估（evaluation）機制

的建立再進行深入的討論，現行這些課程

其實每年都會辦理，然應該思考是否課程

內容無法讓社工員運用於工作上，才會顯

得課程歸課程，服務歸服務，二者無法相

串連。 

(二)家暴個案工作服務深度與強度的增強 

社工員對於個案的服務多是集中在於

緊急危機的階段，後續對個案的服務的頻

率、深入程度都有限，也許是宥於案量太

高或時間有限的關係，使得社工服務焦點

擺在前端，而排擠了需要再花一些時間關

心、傾聽、陪伴的個案。 
受暴個案內心的不安、擔憂、焦慮、

對訊息的迫切了解、難以下定決心、資源

不足而導致裏足不前等各種狀況，都是在

前端緊急服務穩定一定時間後才可能會出

現的，若社工員處理好個案的緊急狀況

後，就減少了服務密度與深度，那麼會讓

個案感受到被疏忽。而一線市府社工員將

案件轉介至二線民間單位的過程是否快

速、順暢，銜接後是否能有效且正確接手、

服務處理能力等，都可以再仔細思量。 

(三)提升性別敏感度 

暴力行為的意涵為「權力」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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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今家暴被害人多屬女性，家暴相對

人多為男性，再多加「性別」的變項，提

醒工作者在服務過程中，需審慎省思自己

的態度與立場，以免在服務過程中，無形

地偏袒任何一方，而造成責備被害人（

victim-blaming ） 或 責 備 加 害 人 （

offender-blaming）的結果。 
性別意識、性別認知、性別敏感度是

每位從事家庭暴力工作者，都需要花費心

思仔細修習的功課。因為在與人接觸的過

程中，可能由細微的言話或表情，就透露

出對人的不尊重，或對性別的歧視，由受

服務者的口中我們才知曉自己犯了這樣的

錯誤，這是多大的予盾！ 
（本文作者現為嘉南藥理大學老人服務事

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受暴婦女、家庭暴力、安全防護

網、高危機個案 
 

附註 

臺南市推動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成效評估案 個案訪談 
   研究案主持人：吳敏欣助理教授 

本研究案是接受臺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的委託案，辦理的背景主要

是自 99 年 12 月 25 日臺南縣市合併之後，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以下簡稱家暴安全網）

實施至今，也已推動近四年，想要了解臺南市家暴防治工作對你的狀況帶來哪些幫助，

同時由你的經驗出發，可以幫我們檢視工作執行情形，也對待能對未來的工作方向提出

參考意見，使臺南市家庭暴力業務能達到更有效的績效表現。 

 
一、訪談大綱 

1.麻煩請妳說說受暴的歷程。 
2.在妳於家暴狀況最嚴重且被警政及社政單位持續關心的期間，妳所獲得的協助有哪

些？ 
3.在什麼狀況下，妳開始尋求正式部門（包括社政、警政、衛政、教育、司法等）的協

助？而在妳求助前與求助後，對妳生活上的改變有哪些？ 
4.妳覺得哪些網絡單位的協助，對妳人身安全或危機因應帶來哪些改變？ 
5.妳覺得在網絡單位的協助後，妳個人對於暴力的因應及內在力量的生成，有哪些改變？ 
6.妳覺得在妳暴力最嚴重的那段期間，妳期待網絡單位可以提供哪些服務？ 
7.妳現在生活的狀況為何？妳現在如何理解暴力？ 
8.網絡單位或社會政策對受暴婦女所提供的協助，妳有哪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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